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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 

壹、 計畫目的 

為加強醫院隔離病室無障礙環境，訂定「112 年醫療機構設置無障

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鼓勵醫院強化負壓及普通隔離病室內無

障礙環境與設備，提升身心障礙者住院期間之就醫品質。 

 

貳、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主辦單位）主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以下簡稱委辦單位）。 

 

參、 申請資格 

一、 對象：設有負壓或普通隔離病床，並已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開放使用登

記之醫院。 

二、 提出申請應符合以下原則： 

（一） 曾參與過去年度「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

且僅獲得 1 間病室獎勵之醫院，得再申請 1 間（已獲得獎勵之病室

不得再申請）。 

（二） 曾獲得過去年度「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

獎勵，且已獲得 2 間病室獎勵之醫院，不得再申請。 

 

肆、 獎勵內容 

一、 每家醫院以獎勵 1-2 間隔離病室為原則。 

二、 獎勵內容摘要如下表，符合獎勵項目說明（如附件 1）者，每間病室獎

勵 70萬元整。 

獎勵項目 內容 

（一） 無障礙隔離病室 

1. 無障礙通路 

2. 病室配置與設備 

3. 廁所盥洗室（含淋浴間） 

（二） 友善溝通 溝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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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限：計畫公告日起一個月(即 112 年 8 月 4 日止)（逾期不予受

理）。 

二、 申請資料： 

（一） 請至委辦單位網站（https://dfhp.jct.org.tw/）填寫「112 年醫療機構設

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申請書」（如附件 2），並下載列

印申請書 1 份（採 A4 雙面列印），加蓋負責醫師簽章及關防。 

（二） 於系統上傳「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及「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各 1

份。 

三、 醫院應以正式函文檢附用印後之申請書，於申請期限內郵寄（以郵戳

為憑）或由專人送達至委辦單位，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2 段

31 號 5 樓。 

四、 若有相關文件未備齊者，應依委辦單位通知後 5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 

 

陸、 審查方式及結果 

一、 申請通過後，應依委辦單位通知至上述網站下載並填寫「無障礙隔離

病室資料表」，於 10 月 5 日前上傳至前述網站。委辦單位將安排委員

於 11 月進行實地訪查作業。 

二、 審查結果符合獎勵項目之醫院，經本部核定後，另通知獲獎單位辦理

撥付及核銷作業。審查結果未符合獎勵項目之醫院，得申請書面複查

（複查申請以一次為限），待複查通過後始得撥付獎勵金，若複查仍未

符合則不給予獎勵。對於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向主辦單位申請覆核；必要時，主辦單位得召開會議處理與認

定。 

柒、 其他事項 

一、 接受獎勵之醫院需提供「審查符合之獎勵項目」服務至少 3 年（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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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公告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違者或接獲檢舉事宜，主辦單位

得委託專家進行實地訪查，經查屬實，將追回獎勵款項。 

二、 若曾接受政府經費獎補助/獎勵/委託辦理計畫所購置之設備，或曾通過

「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之病室，不得再次申請本

計畫獎勵。經查屬實，將追回獎勵款項。 

三、 主辦單位得公告申請醫院之審查結果（含資料表所列之無障礙服務內

容）等相關資訊，供民眾查詢。 

四、 相關疑問，請洽諮詢專線：02-8964-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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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 

獎勵項目說明 
一、 無障礙隔離病室： 

獎勵項目 內容 

（一） 

無障礙通路 

說明：至少有一條通路可通達無障礙隔離病室。 

內容： 

1. 引導機制：需入住隔離病房（室）之身心障礙病人，得有完備引導措施。 

2. 通路寬度： 

(1)病室外：符合醫院設置標準規範（淨寬度至少 180 公分）。 

(2)病室內：通路寬度不得小於 120 公分。 

3. 突出物限制：病室外通路走廊淨高度不得小於190公分；兩側之牆壁，於距

地板面60公分至190公分範圍內，不得有10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下

圖），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物，應設置防護設施（可使用格柵、花台或任

何可提醒視覺障礙者之設施）。 

 

4. 通往病房（室）之無障礙通路，若上下平台高差超過3公分，或坡度超過

1/15者，應設置符合下列坡道之規定： 

(1) 坡道寬度：坡道兩側扶手間淨寬不得小於90公分。 

(2) 坡道坡度：坡道之坡度不得大於1/12；高差小於20公分者，其坡度得酌

予放寬，惟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高差 超過5公分未達20公分者 超過3公分未達5公分者 

坡度 1/10 1/5 

(3) 坡道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4)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與鄰近地面有高差超過20公分者，未鄰牆壁側應

設置高度5公分以上之邊緣防護（如下圖）。建議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

超過5公分以上者，宜考慮設置邊緣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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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5) 坡道防護設施：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超過75公分時，未鄰牆壁側應設

置高度110 公分以上之防護設施；坡道位於地面層10層以上者，防護

設施高度不得小於120公分（如下圖）。如屬陽台欄杆其間隙不得通過

10公分之球體。 

 

(6) 坡道扶手：坡道兩側應設置連續性扶手（有關扶手設置規範如第5點）。 

5. 病房（室）之無障礙通路，若設有扶手，其扶手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應設置堅固，除廁所特別設計之可動扶手外，扶手皆需穩固不得搖晃，

且扶手接頭處應平整，不可有銳利之突出物。 

(2) 與壁面距離：扶手如鄰近牆壁，與壁面保留之間隔不得小於5公分（建

議不大於7公分），且扶手上緣應留設最少45公分之淨空間（如下圖）。 

 

(3) 高度：設單道扶手者，扶手上緣距地板面應為75公分至85公分；設雙道

扶手者，扶手上緣距地板面應分別為65公分、85公分（如下圖）。 

 

(4) 扶手：可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2.8公分至4公分，其他形狀者，外

緣周邊長9公分至13公分。 

(5) 端部處理：扶手端部應作防勾撞處理（如下圖），並視需要設置可供視

覺障礙者辨識之資訊或點字。 



附件 1、醫院獎勵項目 

6 

獎勵項目 內容 

 

（二） 

病室配置與

設備 

說明：病室內無障礙設施符合障礙者需求。 

內容： 

1. 門： 

(1) 門扇打開時，地面應平順不得設置門檻，且符合醫院設置標準規範（門

寬（不含門樘）至少110公分）。 

(2) 不得使用旋轉門、彈簧門。如設有自動開關裝置時，其裝置之中心點應

距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且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使用自動門者，

應設有當門受到物體或人之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 

(3) 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若門扇或牆版為整片透明玻璃，應於距地板

面110公分至150公分範圍內設置告知標誌。 

2. 求助鈴： 

(1) 至少設有1處求救鈴，其按鍵中心點設置於床邊距地板面90公分至120公

分範圍內，並鼓勵提供行動式（或攜帶式）警示呼叫鈴。 

(2) 連接裝置：求助鈴應連接至服務台或類似區域（如：護理站），若無類

似區域，應有連接至病房（室）外部之警示燈或聲響。 

3. 配置相關設備（若申請之隔離病室為同一病房區，得共用移位機及輪椅體

重機）：  

(1) 電動升降病床：具備護欄，且病床及護欄皆可升降，使身心障礙病人能

安全且平順的移動，並可依需求（如：進食、休息等）自行調整姿勢。 

(2) 移位機：病室內需有充足移位空間，以搭配高背式如廁懸吊帶進行移位

或轉位。 

(3) 輪椅體重機：輪椅使用者可於乘坐輪椅狀態下，直接量測體重，不須移

位（非座椅式體重機），若前述電動升降病床具備量測體重功能，則無

需購置輪椅體重機。 

4. 出入警示裝置：讓障礙者感知人員進出，對身心障礙者應有警示（如：設

置警示燈、LED閃光門鈴或具震動功能之手環或手機）。 

5. 緊急應變機制：讓障礙者感知發生緊急事件時（如：火災），對身心障礙

者應有引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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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三） 

廁所盥洗室 

（含淋浴間） 

說明：參照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置。 

內容： 

1. 門： 

(1) 廁所出入口前之通路寬度如不足120公分，需有充足之迴轉空間（入口

淨寬乘以通路寬度，不得小於0.9平方公尺）。 

(2) 廁所出入口地面應平順不得設置門檻，門扇宜採「橫向拉門」，其門把

應留設4至6公分之防夾手空間；若因改善空間不足，得以「折疊式拉門」

或其他類似功能門替代，開啟後之淨寬度不得小於80公分。 

(3) 如設有自動開關裝置時，其裝置之中心點應距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

且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使用自動門者，應設有當門受到物體或人之

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 

2. 電燈開關：高度應於距地板面70公分至100公分範圍內，設置位置應距柱

或牆角30公分以上；若病人入住期間，廁所盥洗室電燈常開者，則不在此

限。 

3. 高差：由病室通路進入廁所盥洗室不得有高差，高差大於3公分（含）應符

合前無障礙通路之坡道規範，若高差小於3公分得順平處理。 

4. 地面：應堅硬、平整、防滑，尤其應注意地面潮濕及有肥皂水時之防滑設

計。另，止水得採用截水溝，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有一方向開口小

於1.3公分（如下圖）。 

 

5. 淨空間： 

(1) 應設置直徑135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如空間不足，得以直徑120公分以

上之迴轉空間替代），其迴轉空間邊緣20公分範圍內，如符合膝蓋淨容

納空間規定者，得納入迴轉空間計算。 

(2) 馬桶至少有一側邊之淨空間不得小於70公分，扶手如設於側牆時，馬桶

中心線距側牆之距離不得大於60公分，馬桶前緣淨空間不得小於70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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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6. 馬桶及扶手： 

(1) 高度：應使用一般型式之馬桶，座墊高度為40公分至45公分，且應設置

背靠（馬桶蓋不得妨礙背靠之使用），背靠距離馬桶前緣42公分至50公

分，背靠下緣與馬桶座墊之淨距離為20公分（以水箱作為背靠需考慮其

箱面整體平整及具耐壓性）。馬桶坐墊掀立後應可穩定直立。 

 

(2) 側邊L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L型扶手，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之距離為35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度皆不得小於70公

分，垂直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離為27公分，水平扶手上緣與馬桶

座墊距離為27公分。L型扶手中間固定點並不得設於扶手垂直部分。 

         

(3) 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於使用狀態時，扶

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離為35公分，且兩側扶手上緣與馬桶座墊距離

為27公分，長度不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不得大於15公分。若馬桶

側離牆太遠時，得兩側皆設置可動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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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7. 沖水控制：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感應或自動感應，手動沖水控制應設置於L

型扶手之側牆上，中心點距馬桶前緣往前10公分及馬桶座墊上40公分處

（如下圖）；馬桶旁無側面牆壁，手動沖水控制應符合手可觸及範圍之規

定。 

 

8. 廁所求助鈴： 

(1) 位置：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2處求助鈴，1處按鍵中心點在距離馬桶前緣

往後15公分、馬桶座墊上60公分，另設置1處可供跌倒後使用之求助鈴，

按鍵中心距地板面高15公分至25公分範圍內，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

（如下圖）。 

 

(2) 連接裝置：求助鈴應連至服務台或類似區域（如：護理站），若無類似

區域，應連接至廁所盥洗室外之警示燈或聲響。 

9. 洗面盆： 

(1) 洗面盆前方不得有高差。 

(2) 高度：上緣距地面不得大於80公分，下緣應符合膝蓋淨容納空間規定（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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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3) 水龍頭：設置自動感應控制設備。 

(4) 深度：洗面盆外緣距離可控制水龍頭操作端、可自動感應處及出水口均

不得大於40公分，設有環狀扶手時，深度應計算至環狀扶手外緣。洗面

盆下方空間，外露管線及器具表面不得有尖銳或易磨蝕之設備。 

(5) 扶手：洗面盆扶手型式可為環狀扶手或固定扶手。（符合以下其中1項

即可） 

A. 設置環狀扶手者，扶手上緣應高於洗面盆邊緣1公分至3公分。 

 

B. 設置固定扶手者，於使用狀態，扶手上緣高度應與洗面盆上緣齊平，

突出洗面盆邊緣長度為25公分，兩側扶手之內緣距離為70公分至75公

分。 

 

C. 設置檯面式洗面盆或壁掛式洗面盆，且於下方加設安全支撐者，得免

設置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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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內容 

10. 淋浴間 

(1) 座椅：淋浴間應提供具扶手及背靠之沐浴椅（須為輔具功能，可為固定

式或活動式，且以活動式尤佳），座面高度為40公分至45公分，並應注

意防滑。 

(2) 水龍頭操作桿及蓮蓬頭位置：應設置於距地板面40公分至120公分範圍

內（建議70公分至100公分為佳），且應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建議設

置可調整蓮蓬頭高度之滑桿。 

 

(3) 扶手：應裝設水平及垂直扶手。水平扶手上緣距地板面75公分至85公分，

長度不得小於120公分；垂直扶手上緣距地板面不得大於150公分，下緣

距水平扶手上緣不得大於10公分，垂直扶手與水龍頭之水平距離不得大

於40公分，距離牆角為30公分以上。 

 

(4) 求助鈴：浴室內設置淋浴間時應設置2處求助鈴，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

距地板面90公分至120公分範圍內；另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板面15

公分至25公分範圍內，可供跌倒時使用，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建

議為防止浴室內滲水漏電，得採防水無線式求助鈴。 

 

(5) 連接裝置：求助鈴應連至服務台或類似區域（如：護理站），若無類似

區域，應連接至浴室外之警示燈或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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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友善溝通 

獎勵項目 內容 

溝通工具 

說明：針對入住隔離病室之病人，應有適當的輔助溝通工具。 

內容： 

1. 文字或手語等溝通工具，如： 

(1) 視訊設備：需具有視訊及網路功能，能透過視訊連線予病人之親友，或

連結手語服務進行三方溝通，以協助聽覺障礙者完成入住需求。 

(2) 可儲存式手寫板：需具有直接儲存功能，或可將溝通過程儲存至雲端或

行動裝置，簡單操作可重複書寫，不具毒素及粉塵，適用於兒童、年長

者及聽覺障礙者。（提醒：可使用平板電腦手寫板功能，搭配語音辨識

軟體，將語音轉換為文字，達到以文字與聽覺障礙者溝通，且溝通紀錄

可儲存之目的）。 

2. 溝通圖卡：製作並提供聽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或特殊需求者於入住期間

（含用藥、衛教等）可與醫療人員溝通之圖卡。 

3. 衛教影音教材：須為易讀版、有字幕及手語。 

4. 有聲報讀軟體：可將入住說明、衛教內容、用藥資訊等藉由有聲報讀軟體

播報相關資訊。 

5. 藥袋具圖示、點字、QR-code 或用藥諮詢錄音服務：製作符合特殊需求者

之用藥資訊，如圖示（能以簡易圖形使病人瞭解用藥資訊，適用於年長者

及特殊需求者）、點字貼紙（適用於視障者）、製作 QR-code（有聲音撥

放功能，如國語、台語及英文等，適用於年長者及視覺障礙者）、用藥諮

詢錄音服務（由藥師於病人用藥時提供用藥諮詢錄音，適用於年長者及視

覺障礙者）。 

6. 口譯機或口譯服務：須能翻譯至少 5 種以上語言，包含泰語、越南語、印

尼語等。若使用口譯服務，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設備搭配翻譯軟體、

與翻譯公司簽訂之合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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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醫院版 申請書 

本院同意申請參加貴部辦理之「112 年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

勵計畫-醫院版」，瞭解申請注意事項並願意主動提供審查所需資料及配合訪

查作業，相關繳交之資料表內容可供公告於網路上供民眾查詢。 

此致 

衛生福利部 

 

申請醫院名稱（全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療機構代碼（10 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數目及隔離病室類型： 

本院申請共______室，病室類型如下： 

序號 隔離病室類型 

1 ○負壓隔離病室    ○普通隔離病室（1 室     床） 

2 ○負壓隔離病室    ○普通隔離病室（1 室     床） 

註：為保障醫療資源分配合理性，視申請情況由衛生福利部核定獎勵額度。 

通過本獎勵計畫者，衛生福利部將進行獎勵金撥款事宜，敬請先行填寫以下

匯款帳戶資料，並檢附匯款帳戶影本。 

戶名：                                                             

金融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醫師簽章：                 

填表人（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本申請書請至系統填寫，並於下載後用印（關防及負責醫師章）。 

2. 申請注意事項詳見下頁。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醫院關防 

（大章） 

負責醫師章 
（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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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獎勵之醫院應依規定於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資料並配合辦理相關作

業。 

二、 本部委請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提供電話諮詢服務，以利

回復申請醫院對於獎勵相關作業及內容之疑義。 

三、 若曾接受政府經費獎補助/獎勵/委託辦理計畫所購置之設備者，或曾通過

「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之病室，不得再次申請本計

畫獎勵。經查屬實，將追回獎勵款項。 

四、 接受獎勵之醫院需提供「審查符合之獎勵項目」服務至少3年（即自核定

公告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期間若遇民眾申訴或接獲檢舉事宜，本部

得委託專家群進行實地訪查。經查屬實，將追回獎勵款項。 

五、 本部得公告申請醫院之審查結果（含資料表所列之無障礙服務內容）等

相關資訊，供民眾查詢。 

六、 本部得使用申請醫院提供之所有申請資料（含照片及影片），以利政府

機關及委託計畫相關機構進行統計分析，作為政策擬定之參考用途。 


